
版號：227LR06102026表31-2(113年度)綜稅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(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)百分之五十以上戶數百分比各級距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主要所得占百分之
五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

各類所得 主要所得不在
百分之五十以
上之戶數其他所得

級距：萬元

NET= 0 9.350.040.810.0112.560.200.231.8211.1160.091.4390.65 2.35

0 - 59 5.280.020.260.025.840.020.101.471.7783.050.2894.72 1.91

59 - 133 6.970.010.250.037.540.020.121.581.6079.230.3393.03 2.31

133 - 266 8.300.010.380.049.190.020.191.601.6276.060.3491.70 2.25

266 - 498 8.730.010.890.1012.560.010.281.621.7571.730.3091.27 2.03

498 - 500 10.260.002.640.1412.620.000.691.111.3969.070.1489.74 1.94

500 - 1000 8.900.012.560.2916.780.000.311.331.9965.390.2791.10 2.17

1000 以上 8.930.0012.331.3012.300.010.621.032.5856.650.3491.07 3.93

合      計 7.580.030.570.029.490.100.171.655.9871.420.8192.42 2.18

一、說明：本表為每戶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(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)百分之五十以上，並按主要所得歸類之統計表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